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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112年度補充心理人員辦理勞務承攬」採購案 

工作需求說明書 

壹、 專案名稱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112 年度補充心理人員辦理勞務承攬案。 

貳、 專案對象： 

(一) 收容對象：依據「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類別、容

額、指揮執行基準表」，本監以收容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指揮執行之男性受刑人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指揮執行刑期 3年以上之男性受刑人為原則。  

(二) 收容容額：本監核定容額為 1674人，以 111年 11月 1日

為計算基點，本監收容人數 1834人。 

(三) 專案服務對象：主要以個別或團體為主之工作方式，辦理

本監收容人評估、輔導及提供本監相關處遇規劃建議，對

象概分為： 

1、 毒品犯收容人。 

2、 酒駕犯收容人。 

3、 身心障礙收容人。 

4、 高齡收容人。 

5、 性侵犯收容人。 

6、 家庭暴力犯收容人。 

7、 自殺防治個案。 

8、 特殊列管個案。 

9、 其他特殊行狀收容人：違反紀律、家庭遭逢重大事故、長期

罹病及本監認有輔導評估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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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委託期間 

自決標次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肆、 提供勞務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依本監排訂之每周勞務需求時間提供勞務。(本監所

排工作天將依人事行政總處頒布 112年行事曆排訂上班日

辦理，時間原則於機關上班時間內(08:00-17:30)) 

(二) 地點：於本監指定之教化輔導專區或指定處所(如：工場、

教區、大禮堂、辦公室等)進行。 

(三)  

伍、 工作項目與內容 

廠商應於委託期間內，提供依契約人數符合資格條件之派駐人

員，經本監確認資格無誤後，辦理下列委託項目。主要工作內容如

下: 

(一) 提供個案評估、衡鑑、輔導/諮商/治療以協助監所適應，

探討與犯罪原因相關因素以提高改變犯罪行為之動機；或

提供相關社會資源連結及改善家庭關係，以協助順利復歸

社會： 

1、 派駐人員每月應辦理個別處遇(以每名個案每次至少 30分鐘

以上為原則)，進行個案評估、衡鑑、輔導/諮商/治療以及社

會資源連結，完成個案報告與評估、處遇建議並將相關資料

登載於獄政系統。 

2、 每半年應辦理集體輔導或團體輔導/諮商/治療(如心理衛生

宣導、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讀書會、毒品及酒駕防治、家

屬衛教宣導或其他團體課程)至少 6堂課(每堂課 60至 90分

鐘)，完成成果報告並將相關資料登載於獄政系統。 

(二) 協助特殊收容人處遇規劃、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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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受刑人處遇會議：派駐人員應參與本監教輔小組會議、

個案研討會、自殺防治評估會議、課程研討會等受刑人處遇

相關會議每月至少 1次，依實際情形得僅提供相關資料。 

2、 處遇規劃：派駐人員每月進行個案資料分析、統計，以及工

作企劃(包括毒品、酒駕處遇計畫或其他團體處遇計畫之撰

擬)，每月製作工作月報表(格式均由本監提供)。 

(三) 年度成果綜整紀錄製作：於 112年 12月 20日前完成年度

成果綜整紀錄 (含課程紀錄、照片紀錄、成果展示等，內

文至少 5000字)，經本監核可後，提供電子檔及紙本裝訂 3

冊交予本監。 

(四) 派駐人員每月於本監執行勞務時數至少 80小時(以當月工

作天 20日為基準，實際依比例換算)以上，前揭各項成果

報告不以到監期間製作為限(除登載獄政系統外)。 

陸、 派駐人員應具備資格條件 

1、 心理學專業背景，即具備下列任一資格者 

(1) 領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執照。 

(2) 具有心理師應考資格。 

2、 具矯正機關輔導/諮商/治療/轉銜工作經驗者佳。 

3、 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柒、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廠商應於決標日後 15個工作天內，提供依契約規定符合資格

條件之人員名單供本監確認資格。如經查證資格條件不符合

者，廠商應於接獲本監通知 14個日曆天內補換派駐人員。 

2、考量實務需要，應本監要求參與相關專業講習、研討或督導

課程時，除依參訓時數換算當月提供勞務時數(1日計算勞務

時數 8小時)外，並由本監覈實支付交通及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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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監已排定之勞務需求時間，廠商派駐人員如無法配合執行

時或本監因業務需求無法提供場地或時間時，除不可抗力因

素外，至遲應於勞務需求時間前 1日通知對方，經雙方同意

後調整時間(以當月為原則)，每月各以 3次為限。 

4、委託服務工作建立之所有個案資料以及紀錄，所有權均歸本

監，承攬廠商及派駐人員均負有保密責任，不得以任何理由

外洩，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承攬廠商(人)負責，

並負擔法律一切責任。 

5、本說明書為契約文件之一部分，如有未載明事項，依契約、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